附件4

    中央下达特别抗疫国债专项转移支付2020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绩效目标批复下达情况 
2020年7月28日中央下达特别抗疫国债专项转移支付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根据盐池县财政局盐财（预）指标（2020）271号文件精神，县财政局下达我机关2020年抗疫特别国债资金（疫情防疫卡口执勤人员伙食补助）资金共计21.838054万元。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20年7月28日我机关收到抗疫特别国债资金（疫情防疫卡口执勤人员伙食补助）资金共计21.838054万元，资金到位率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资金全部用于，1、定武高速青山出口2、青银高速花马出口，3、盐池火车站出口4、国道307王圈梁卡点，5、左记湾卡点五个疫情防控卡点执勤人员供餐的食材采购及一次性餐具采购支出。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2020年我中心抗疫特别国债资金（疫情防疫卡口执勤人员伙食补助）资金严格按照盐政办发[2015]13号文件《盐池县专项资金监督管理办法》，严格执行财经纪律，在资金用途、支付条件、支付计划等方面，按照分级责任制，费用分管领导和财务人员分别审核签字，主要领导最终确认签字制，会计核算准确、财务资料完整，专款专用。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根据年初绩效目标及指标逐项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申请该资金主要用于疫情防疫卡口执勤人员伙食补助，为了做好卡点执勤人员的后勤保障，我中心机关灶，根据每天的卡点执勤人数为执勤人员提供独立包装的早、中、晚三餐。保障五个卡点的三餐的正常供应，平均每天早餐人数50人，中餐人数45人，晚餐人数45人，累计供餐人次大于8400人。

(2)质量指标。每天早餐供应蛋奶粥及饼子，午餐和晚餐保障每餐荤素搭配，保证卡点执勤人员的正常营养需求。

(3)时效指标。一日三餐按时供应，确保每餐按时送达。包括工作日、周末和节假日无间断保障。该笔资金总共保障卡点执勤人员的用餐天数大于60天。

(4)成本指标。一日三餐参照文件要求，每人每天按照100元的标准，进行供餐。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经济效益。购买的食材全部在当地购买，增加了各供货商的营业收入，较少商家销量受疫情的影响。同时机关灶的运行提供了，至少10个工作岗位，包括厨师，服务员、保洁及送餐等岗位。

(2)社会效益。为卡点执勤人员正常供餐，提供后勤保障工作，也是支持盐池县疫情防控工作的开展，为保障全县人民的健康出一份力。

(3)可持续影响。为疫情防控工作的正常开展提供坚实有力的后勤保障，也累积经验，为以后的后勤保障工作留下丰富的经验。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我机关灶负责人通过满意度等各项指标进行调查，卡点执勤用餐人员对三餐供应的的满意度均在98%及以上，达到了预期效果。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2020年我机关抗疫特别国债资金（疫情防疫卡口执勤人员伙食补助项目资金，均达到了绩效目标。下一步，将制定更全面的计划和方案，提高资金的实用率。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一）我中心根据项目绩效评价指标对各项目量化评价，自评指标得分90分及以上。

（二）项目主管领导将对绩效自评结果进行核实，将绩效自评结果与下一年度项目预算安排挂钩，作为以后年度项目立项和经费支持的重要依据。

（三）按照财政部门的统一要求，对绩效评价情况进行公开。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盐池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2021年3月12日

附件4

预防新冠疫情卡点补助资金专项转移

支付2020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目标批复下达情况 

2020年7月28日中央下达特别抗疫国债专项转移支付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根据盐池县财政局盐财（预）指标（2020）021号文件精神，县财政局下达我机关2020年盐中高速青山检查站、青银高速王圈梁检查站及花马池检查站、国道307王圈梁检查站、G338线左记湾检查站疫情防控资金共计29.05万元。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20年4月3日我机关收到盐中高速青山检查站、青银高速王圈梁检查站及花马池检查站、国道307王圈梁检查站、G338线左记湾检查站疫情防债资金（疫情防疫卡口执勤人员伙食补助）资金共计29.05万元，资金到位率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资金全部用于，1:盐中高速青山检查站2:青银高速王圈梁检查站及花马池检查站，3:国道307王圈梁检查站，4:G338线左记湾检查站四个疫情防控卡点执勤人员供餐的食材采购及一次性餐具采购支出。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2020年我中心盐中高速青山检查站、青银高速王圈梁检查站及花马池检查站、国道307王圈梁检查站、G338线左记湾检查站疫情防资金严格按照盐政办发[2015]13号文件《盐池县专项资金监督管理办法》，严格执行财经纪律，在资金用途、支付条件、支付计划等方面，按照分级责任制，费用分管领导和财务人员分别审核签字，主要领导最终确认签字制，会计核算准确、财务资料完整，专款专用。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根据年初绩效目标及指标逐项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申请该资金主要用于疫情防疫卡口执勤人员伙食补助，为了做好卡点执勤人员的后勤保障，我中心机关灶，根据每天的卡点执勤人数为执勤人员提供独立包装的早、中、晚三餐。保障五个卡点的三餐的正常供应，平均每天就餐人数200人，累计供餐人次大于9000人。

(2)质量指标。每天早餐供应蛋奶粥及饼子，午餐和晚餐保障每餐荤素搭配，保证卡点执勤人员的正常营养需求。

(3)时效指标。一日三餐按时供应，确保每餐按时送达。包括工作日、周末和节假日无间断保障。该笔资金总共保障卡点执勤人员的用餐天数大于20天。

(4)成本指标。一日三餐参照文件要求，每人每天按照100元的标准，进行供餐。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经济效益。购买的食材全部在当地购买，增加了各供货商的营业收入，较少商家销量受疫情的影响。同时机关灶的运行提供了，至少10个工作岗位，包括厨师，服务员、保洁及送餐等岗位。

(2)社会效益。为卡点执勤人员正常供餐，提供后勤保障工作，也是支持盐池县疫情防控工作的开展，为保障全县人民的健康出一份力。

(3)可持续影响。为疫情防控工作的正常开展提供坚实有力的后勤保障，也累积经验，为以后的后勤保障工作留下丰富的经验。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我机关灶负责人通过满意度等各项指标进行调查，卡点执勤用餐人员对三餐供应的的满意度均在98%及以上，达到了预期效果。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2020年我机关疫情防疫卡口执勤人员伙食补助项目资金，均达到了绩效目标。下一步，将制定更全面的计划和方案，提高资金的实用率。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一）我中心根据项目绩效评价指标对各项目量化评价，自评指标得分90分及以上。

（二）项目主管领导将对绩效自评结果进行核实，将绩效自评结果与下一年度项目预算安排挂钩，作为以后年度项目立项和经费支持的重要依据。

（三）按照财政部门的统一要求，对绩效评价情况进行公开。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盐池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2021年3月12日

附件4

  2019年购置更新公务用车项目2020年度

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目标批复下达情况 

2019年末县财政通过年末预算指标下达2019年购置更新公务用车项目支付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根据盐池县财政局盐财（公共预算）指标（2019）第335号文件精神，县财政局下达我机关2019年购置更新公务用车项目资金共计156.64万元。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19年末机关事务服务中心收到财政下达2019年购置更新公务用车项目资金共计156.64万元，资金到位率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资金全部用于采购8辆公务车支出，购进公务车分配至花马池镇、大水坑镇、惠安堡镇、高沙窝镇、冯记沟乡、青山乡、王乐井乡和麻黄山乡等政府用于乡镇领导实物保障出行。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2020年我中心2019年购置更新公务用车项目资金严格按照盐政办发[2015]13号文件《盐池县专项资金监督管理办法》，严格执行财经纪律，在资金用途、支付条件、支付计划等方面，按照分级责任制，费用分管领导和财务人员分别审核签字，主要领导最终确认签字制，会计核算准确、财务资料完整，专款专用。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根据年初绩效目标及指标逐项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申请资金用于采购8辆公务车支出，购进公务车分配至花马池镇、大水坑镇、惠安堡镇、高沙窝镇、冯记沟乡、青山乡、王乐井乡和麻黄山乡等政府用于乡镇领导实物保障出行。

(2)质量指标。更新8辆公务车车辆质量性能合格，车辆状态正常。

(3)时效指标。采购8辆车全天候随时保障公务出行。

(4)成本指标。8辆2019年购置更新公务用车项目资金共计156.64万元。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经济效益。 购买8辆公务车运行费用带动当地商户的营业收入，减少受疫情影响带来损失。
(2)社会效益。机关中心公车购买提供了至少6个工作岗位，也更好的保障了公务出行。
(3)生态效益指标。更新车辆淘汰旧车，更好的符合环保标准，为保护生态环境出一份力。

(4)可持续影响。保障乡镇领导公务出行为疫情防控和日常工作开展提供坚实有力的后勤保障，为以后的后勤保障工作留下丰富的经验。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我机关中心公车平台负责人通过满意度等各项指标进行调查，各乡镇用车人员对车辆保障工作均表示满意，达到了预期效果。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2019年我中心2019年购置更新公务用车项目资金，均达到了绩效目标。下一步，将制定更全面的计划和方案，提高资金的实用率。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一）我中心根据项目绩效评价指标对各项目量化评价，自评指标得分90分及以上。

（二）项目主管领导将对绩效自评结果进行核实，将绩效自评结果与下一年度项目预算安排挂钩，作为以后年度项目立项和经费支持的重要依据。

（三）按照财政部门的统一要求，对绩效评价情况进行公开。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盐池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2021年3月19日

附件4

  公务车辆更新项目2020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目标批复下达情况 

2020年初县财政通过年初预算指标下达公务车辆更新项目支付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根据盐池县财政局盐财（预）指标（2020）1号文件精神，县财政局下达我机关公务车辆更新项目资金共计163.448497万元。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20年初机关事务服务中心收到财政下达公务车辆更新项目资金共计163.448497万元，资金到位率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资金全部用于采购8辆公务车支出，其中：5辆我中心用于四办公务接待、应急救援；3辆公务车分配至高沙窝镇、王乐井乡、大水坑镇保障公务出行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2020年我中心公务车辆更新项目资金严格按照盐政办发[2015]13号文件《盐池县专项资金监督管理办法》，严格执行财经纪律，在资金用途、支付条件、支付计划等方面，按照分级责任制，费用分管领导和财务人员分别审核签字，主要领导最终确认签字制，会计核算准确、财务资料完整，专款专用。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根据年初绩效目标及指标逐项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申请资金用于采购8辆公务车支出，中：5辆我中心用于四办公务接待、应急救援；3辆公务车分配至高沙窝镇、王乐井乡、大水坑镇保障公务出行。

(2)质量指标。更新8辆公务车车辆质量性能合格，车辆状态正常。

(3)时效指标。采购8辆车全天候随时保障公务出行。

(4)成本指标。8辆公务车辆更新项目资金共计163.448497万元。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经济效益。买卖车辆交易至少38万元，同时购买8辆公务车运行费用带动当地商户的营业收入，减少受疫情影响带来损失。
(2)社会效益。机关中心公车购买提供了至少5个工作岗位，也更好的保障了公务出行。
(3)生态效益指标。更新车辆淘汰旧车，更好的符合环保标准，为保护生态环境出一份力。

(4)可持续影响。保障四办及各单位公务出行为疫情防控和日常工作开展提供坚实有力的后勤保障，也累积经验，为以后的后勤保障工作留下丰富的经验。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我机关中心公车平台负责人通过满意度等各项指标进行调查，各部门用车人员对车辆保障工作均表示满意，达到了预期效果。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2020年我中心公务车辆更新项目资金，均达到了绩效目标。下一步，将制定更全面的计划和方案，提高资金的实用率。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一）我中心根据项目绩效评价指标对各项目量化评价，自评指标得分90分及以上。

（二）项目主管领导将对绩效自评结果进行核实，将绩效自评结果与下一年度项目预算安排挂钩，作为以后年度项目立项和经费支持的重要依据。

（三）按照财政部门的统一要求，对绩效评价情况进行公开。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盐池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2021年3月19日

附件4

  公车运行维护费项目2020年度

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目标批复下达情况 

2020年初县财政通过年初预算指标下达公车运行维护费项目支付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根据盐池县财政局盐财（预）指标（2020）1号文件精神，县财政局下达我机关公车运行维护费项目资金共计161.087781万元。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20年初机关事务服务中心收到财政下达公车运行维护费项目资金共计161.087781万元，资金到位率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资金用于2020年全年公车的各项开支分别为：车辆保险16.159075万元、车辆燃油63.722006万元、车辆过路费0.7177万元、车辆检测费0.4130万元、车辆ETC11.4万元、车辆维修费35.5448万元、租车平台租赁费22.86643万元、车辆其他费用等支出10.2807万元。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2020年我中心公车运行维护费项目资金严格按照盐政办发[2015]13号文件《盐池县专项资金监督管理办法》，严格执行财经纪律，在资金用途、支付条件、支付计划等方面，按照分级责任制，费用分管领导和财务人员分别审核签字，主要领导最终确认签字制，会计核算准确、财务资料完整，专款专用。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根据年初绩效目标及指标逐项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我中心现有35辆公务车用于保障四办和地方行政执法部门公务出行，其中：实物保障用车2辆，公务接待2辆，调研接待5辆，机要通信4辆，应急保障14辆，地方性综合执法8辆。

(2)质量指标。现运行35辆公务车车辆质量性能合格，车辆状态正常。

(3)时效指标。现运行35辆车全天候随时保障公务出行。

(4)成本指标。35辆公车运行维护费项目资金共计161.087781万元。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经济效益。35辆公务车运行费用带动当地商户的营业收入，减少受疫情影响带来损失。
(2)社会效益。机关中心35辆公务车运行至少提供22个工作岗位，也更好的保障了公务出行。
(3)生态效益指标。现运行35辆公务车符合环保标准，为保护生态环境出一份力。

(4)可持续影响。保障四办及各单位公务出行为疫情防控和日常工作开展提供坚实有力的后勤保障。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我机关中心公车平台负责人通过满意度等各项指标进行调查，各单位、部门用车人员对车辆保障工作均表示满意，达到了预期效果。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2020年我中心公车运行维护费项目资金，均达到了绩效目标。下一步，将制定更全面的计划和方案，提高资金的实用率。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一）我中心根据项目绩效评价指标对各项目量化评价，自评指标得分90分及以上。

（二）项目主管领导将对绩效自评结果进行核实，将绩效自评结果与下一年度项目预算安排挂钩，作为以后年度项目立项和经费支持的重要依据。

（三）按照财政部门的统一要求，对绩效评价情况进行公开。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盐池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2021年3月19日

附件4

2019年度效能目标管理责任制考核先进

集体奖励资金项目2020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目标批复下达情况 

2020年初县财政通过5月指标下达2019年度效能目标管理责任制考核先进集体奖励资金项目支付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根据盐池县财政局盐财（预）指标（2020）177号文件精神，县财政局下达我机关2019年度效能目标管理责任制考核先进集体奖励项目资金共计3万元。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20年年初我机关收到机关事务运行资金共计3万元，资金到位率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资金全部用于保障用于机关中心的正常业务开支，和重点领域业务支出，保障机关的正常运转。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2020年5月我机关收到机关事务运行资金严格按照盐政办发[2015]13号文件《盐池县专项资金监督管理办法》，严格执行财经纪律，在资金用途、支付条件、支付计划等方面，按照分级责任制，费用分管领导和财务人员分别审核签字，主要领导最终确认签字制，会计核算准确、财务资料完整，专款专用。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根据年初绩效目标及指标逐项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资金一部分用于本机关购买《宁夏日报》、《中国新闻周刊》《宁夏画报》、《华兴时报》、《中国纪检监察报》等10余类报纸；一部分用于保障机关人员下乡扶贫等工作产生的差旅费以及机关中心的党建制度牌制作及安装等经费保障支出。

(2)质量指标。资金全部用于本机关的业务支出，资金利用率100%。

(3)时效指标。本次奖励资金为2020年下达的2019年效能目标管理责任制考核资金，资金使用时间为2020年。

(4)成本指标。机关中心2020年购买报纸共支出9381.88元，经费保障开支20618.12元。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经济效益。本机关向各相关单位购买报纸，增加相应单位的收入，总计大于5000元。

(2)社会效益。每年根据各单位全年工作进行绩效考核并根据各单位排名进行奖励，通过绩效考核促进各单位工作实效。

(3)可持续影响。奖励资金与各单位考核名次挂钩，一定程度上提高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我机关对本单位工作人员通过满意度等各项指标进行调查，对本次资金的使用用途及金额满意度度均在95%及以上，达到了预期效果。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2020年我机关机关运行项目资金，均达到了绩效目标。下一步，将制定更全面的计划和方案，提高资金的实用率。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一）我中心根据项目绩效评价指标对各项目量化评价，自评指标得分98分及以上。

（二）项目主管领导将对绩效自评结果进行核实，将绩效自评结果与下一年度项目预算安排挂钩，作为以后年度项目立项和经费支持的重要依据。

（三）按照财政部门的统一要求，对绩效评价情况进行公开。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盐池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2021年3月23日

附件4

  机关事务运行费项目2020年度

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目标批复下达情况 

2020年初县财政通过年初预算指标下达机关事务运行费项目支付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根据盐池县财政局盐财（预）指标（2020）1号文件精神，县财政局下达我机关机关事务运行费项目资金共计336.158741万元。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20年年初我机关收到机关事务运行资金共计336.158741万元，资金到位率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资金全部用于保障机关中心三个机关灶，正常运行。三个机关灶的食材采购，委托及管理费，水、电、暖、天然气的正常供应，餐厅餐具及厨房用具的采购，以及机关灶产生的各项零星费用。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2020年年初我机关收到机关事务运行资金严格按照盐政办发[2015]13号文件《盐池县专项资金监督管理办法》，严格执行财经纪律，在资金用途、支付条件、支付计划等方面，按照分级责任制，费用分管领导和财务人员分别审核签字，主要领导最终确认签字制，会计核算准确、财务资料完整，专款专用。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根据年初绩效目标及指标逐项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资金全部用于保障机关中心三个机关灶，正常运行。每月就餐人数大于100人。

(2)质量指标。每天早餐供应蛋奶粥及饼子，午餐和晚餐保障每餐荤素搭配，保证用餐人员的正常营养需求。

(3)时效指标。一日三餐按时供应；委托盐池宾馆对机关灶进行管理，管理时限为2020年全年。

(4)成本指标。机关灶委托盐池宾馆期间，根据县委会议纪要管理费每月12万元，劳务费每月10万元。后经双方协商，签订补充协议管理费每月7万元，劳务费每月8万元。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经济效益。购买的食材全部在当地购买，增加了各供货商的营业收入，同时机关灶的运行提供了，至少20个工作岗位，包括厨师，服务员、保洁及食材采购等岗位。

(2)社会效益。为机关工作人员正常供餐，提供后勤保障工作。

(3)可持续影响。机关灶运行委托盐池宾馆，并签订协议，委托管理合同按月进行。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我机关灶负责人通过满意度等各项指标进行调查，各单位用餐人员对三餐供应的的满意度均在95%及以上，达到了预期效果。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2020年我机关机关运行项目资金，均达到了绩效目标。下一步，将制定更全面的计划和方案，提高资金的实用率。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一）我中心根据项目绩效评价指标对各项目量化评价，自评指标得分96分及以上。

（二）项目主管领导将对绩效自评结果进行核实，将绩效自评结果与下一年度项目预算安排挂钩，作为以后年度项目立项和经费支持的重要依据。

（三）按照财政部门的统一要求，对绩效评价情况进行公开。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盐池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2021年3月23日




